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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校字〔2021〕107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为切实保障广大教职工切身利益，进一步科学、规范、有序

做好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工作，学校结合实际对原《东北大学教

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实施办法（试行）》（东大校字〔2017〕44号）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东北大学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实施办法》

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并经 2021年第 22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21年 12月 6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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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实施办法 

第一条  定期开展教职工健康体检工作，是学校民生工作的

重要内容，是医疗惠民的重要举措，事关教职工身体健康、生活

质量。为切实保障广大教职工切身利益，进一步科学、规范、有

序做好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体检对象 

（一）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离退休教职工，校出经费聘用

且在同一岗位连续工作满四年的劳务派遣人员； 

（二）体检仅限体检对象本人。 

第三条  组织机构与部门职责 

（一）组织机构 

“东北大学教职工健康体检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

小组）领导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工作，负责教职工健康体检总体

工作的方案制定、组织协调与实施。 

（二）各相关部门职责 

1.校医院：负责落实和实施校医院所承担的体检工作；负责

与校外承检医院联络和体检日程安排等事宜；负责体检费用预算

的申请；负责与校外承检医院结算体检费用。 

2.人事处：负责提供全校各部门、各类别体检对象相关信息。 

3.离退休处：负责汇总、报送全校离退休体检对象相关信息；

负责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体检的组织协调等工作。 

4.工会：负责全校教职工健康体检工作的沟通协调等。 

5.计划财经处：负责配合校医院做好体检预算的申请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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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网办：负责“体检预约系统”软件的开发、运行维护以

及体检人员的信息采集等工作。 

7.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负责校外承检医院的招标工作。 

8.各部门（学院部处）：负责校内体检人员的统筹安排和校

外承检医院的联络、健康档案的领取以及协助在非承检医院体检

教职工的体检费用报销等工作。 

第四条  体检周期 

教职工体检每年一次，在每年 7月 30 日前完成。 

第五条  体检地点 

教职工体检分在校外医院体检和在校医院体检 2种情况： 

（一）校外医院体检 

1.体检人员：离退休教职工、正高正处以及年龄在 50岁（含）

以上的在编在岗教职工。 

2.操作办法：在“体检预约系统”中选择入围的承检医院或

自主选择其它医院体检，由校医院负责与各承检医院对接，协调

安排体检工作事宜。 

（二）校医院体检 

1.体检人员：其他年龄在 50 岁（不含）以下的在编在岗教

职工、校出经费聘用且在同一岗位连续工作满四年的劳务派遣人

员。 

2.操作办法：在“体检预约系统”中预约体检日期，由校医

院负责完成体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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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体检项目 

（一）依据体检对象的年龄、性别、职级等因素而制定体检

项目方案，主要包括：一般检查、内科、外科、五官科、血常规、

尿常规、肝功、空腹血脂血糖、常规心电图、胸部 DR、超声检

查、妇科检查等项目。 

（二）在体检项目方案执行过程中，体检项目内容有需要调

整的，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七条  有关说明 

（一）时间节点：上报本年度参加体检的体检对象名单时，

年龄、职称、入职、退休等时间节点，均截止为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 

（二）由学校规定的体检对象体检项目范围内的费用由学校

承担。 

（三）校外医院的选择采用招标入围医院的方式，体检对象

可在入围的医院中自主选择一家进行体检，均可享受到便利价优

的服务；同时为服务教职工个性化体检需求，允许选择到其它非

承检医院体检（具体事宜于每年组织体检时另行通知）。 

第八条  附  则 

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校医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

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原《东北大学教职工定期健康体检实施办法

（试行）》（东大校字〔2017〕44号）同时废止。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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